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外語能力檢定考試補助要點 

 

97年 4月 1日 96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 10月 22日 102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23日 103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勵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參與校外外語能力檢定考試，提

昇本校學生外語能力，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外語能力檢定考試

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參加校外外語能力檢定考試通過並取得證明文件者得申請

補助。 

三、 外語能力檢定補助標準如下： 

（一）本校非英語學系學生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或其它相當等級之英語能力

測驗者、英語學系學生通過全民英檢高級以上或其它相當等級之英語能

力測驗（97學年以前入學之學生以中級（含）以上為補助標準），各類英

語能力測驗成績比較參考表如附件一，其獎助金額依據財團法人語言訓

練中心公佈之全民英檢報名費調整之，惟參加全民英檢以外相關英語能

力測驗者，若初、複試報名費低於全民英檢，則以實際支付報名費為獎

助金額；若初、複試報名費高於全民英檢者，則以全民英檢該類測驗報

名費為獎助金額；若全民英檢無相關報名費者，則以全額補助為原則。 

（二）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二級、外語能力測驗（FLPT）195分以上者，補助全

額報名費。 

（三）通過韓國語文能力測驗三級以上者，補助全額報名費。 

（四）其他語言通過相當於 CEF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B1級以上者，補助全額報名

費。 

（五）若申請之語言檢定等級無法對應 CEF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者，則須依本要

點提出申請，由通識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逐案審查。 

前項補助每位同學同一等級只能擇一考試類別提出申請，且每級檢定考試補助以

乙次為限。 

四、 申請學生應備妥下列文件至本中心辦理： 

（一）本校獎助學生參與校外外語能力測驗申請表乙份。 

（二）學生證或畢業證書。 

（三）身分證（或護照）。 

（四）校外外語能力檢定證書或成績單影本，若校外外語能力檢定證書或成績單

上所載姓名為英文者，應另檢附足資證明英文姓名之證件（如護照等）以

供驗證。 

（五）報名費收據正本。 

（六）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或金融卡影本。 



（七） 領據。 

五、申請學生須於下列期限內辦理申請： 

（一）每年 4月底或 11月底前。 

（二）應屆畢業生須於當年 4月底前提出申請。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加強通識教育（外語檢定）相關經費項下支應，並視當年度經

費編列情形彈性調整，用完即止。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通識教育中心， 

於 103年 12月 23日 103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由 104年 5月 18日校長核准，104年 5月 22日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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